兴安盟行政公署办公厅关于提高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费率的通知
各旗县市人民政府，盟直各委、办、局，各企事业单位，中区直垂直管理单位：
　　根据自治区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工作有关政策规定，结合我盟目前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运行实际情况，经盟行署研究决定，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费率提高1个百分点，即以统账结合方式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单位，其单位缴费费率由6%调整为7%；以单建统筹方式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单位，其单位缴费费率由4。5%调整为5。5%。个人缴费费率仍维持2%不变。
本通知从2015年1月1日起执行。
